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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

产 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爱康科技”）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联董事依法回避表决，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

回避表决。本次担保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0 年 9 月 7 日，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相城支行（以下简称

“江苏银行苏州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苏州爱康能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曾用名“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能源

集团”）与江苏银行苏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下授信人与受信人

签订的全部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9,836 万元，授信期限自 2020 年 9 月 7 日至 2021 年 9 月 6

日止。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爱康金属”）

追加自有房地产的余值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最高额为 12,915 万元。在前述

担保到期后，公司拟继续为爱康能源集团该笔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9,0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金属追加自有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

担保最高额为 21,315 万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金属拟为爱康能源集团

该笔融资提供担保额度为 21,315 万元。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称“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

笔担保是原担保到期后的继续担保。 

被担保方爱康能源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其他企业，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担保构成关联担保。 

上述额度内担保的具体事项，授权董事长邹承慧先生签署并办理具体担保事

宜。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苏州爱康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 年 09 月 0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05347164XE 

注册地址 张家港杨舍镇（塘市街道）金塘西路北侧 1 幢 

法定代表人 邹承慧 

注册资本 13,645.8333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营业务 

能源工程技术服务；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EPC 工程管理服务；机电设备

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施工；新能源发电工程设计；能源领

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能源领域内的管理服务；太阳能光伏产品销

售；水净化设备、空气净化设备、LED 照明设备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

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总承包、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经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张家港爱康新能源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51.87%、江苏爱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47.4%、张家港爱康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73%。邹

承慧先生为实际控制人。 

关系说明 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1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6 月 

总资产 220,448.41 17,8821.92 

净资产 33,257.55 31,334.71 

营业收入 71,978.62 17,995.90 

净利润 -28,357.43 -1,922.84 

注：上述被担保方 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 1-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被担保方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爱康能源集团将视

资金使用情况与金融机构办理相关手续，具体担保金额以金融机构批准之额度为

准，公司最终担保额度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

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核查情况： 

2021 年 9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金属拟为爱康能源集团提供担保额度 21,315

万元，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

对外提供担保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2、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公司指定专门人员持续关注上述被

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定期分析其财务

状况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立合并、法定代

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同意将本

次对外提供担保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担保提供了反担保措施，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担

保风险。涉及关联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应回避表决，且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时关联股东也应当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时，独立董事就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进行了审查，我们认为，公司为爱康

能源集团提供担保，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担保风险。我们原则上同意该议案。提请董事

会实时关注上述被担保方的经营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经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77.21

亿元。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01.87 亿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2.72 亿元；对出售电站项目公司提供的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 38.85 亿元；对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赣州发展融资

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担保提供反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62 亿元；其他对外提

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6.68 亿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约为 248.71%。若包含本次审议担保额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1 年度累

计经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79.34 亿元。另外，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对上市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69 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经披露过的担保平移、代偿事宜外，公司没有

新增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并依

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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